国家税务总局建瓯市税务局东游税务分局
税务事项通知书

瓯税东游 通 〔2023〕 55 号

建瓯市东游镇容华电子加工厂： 92350783MA3585RW8W

    事由： 未按规定进行纳税申报

    依据： 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

通知内容：你单位第一笔涉税业务于2021年6月发生，未进行纳税申报，请于15日内按规定到税务机关进行申报。  
          国家税务总局建瓯市税务局东游税务分局

           2023年10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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